
宁夏粮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连廷军：

本院受理上诉人银川第一市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与被上诉人王梅芳、原审第三人宁夏粮食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连廷军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宁夏粮食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连廷军无法联系，本院现依法向宁
夏粮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连廷军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夏粮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连廷军：

本院受理上诉人银川第一市政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张忠成、原审第三人宁夏粮食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连廷军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无法联系，本院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0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
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夏农大大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魏尚军与被告乔波、你公司及第三
人马涛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1）宁 0122民初 5819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不得变更、追加原告魏尚军为被执
行人。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乔波、宁夏农大大科技
有限公司负担。公告费1200元，由被告宁夏农大大科技
有限公司负担。限你公司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
院贺兰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侯正海：

本院受理原告王占祥与被告高玉祥、毛金霞、侯正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22民初 1649号民事判决
书。判令：一、被告高玉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王占祥偿还借
款27658元；二、驳回原告王占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由被告高玉
祥负担 507元，由原告王占祥负担 43元。公告费 600元，由原告王占祥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立案庭领取本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交上诉
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侯正海：

本院受理原告王占祥与被告侯正海民间借贷纠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22民初 164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
侯正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王占祥偿还借款27000元；二、
驳回原告王占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由被告侯正海负担495
元，由原告王占祥负担55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侯正海负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立案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交上诉状，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张绍文：

本院受理原告杨荣刚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裁定书、民事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押金8700元；
2.判令被告以 87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四倍即15.2%支付自2022年1月1日起至2022年8月11日的
利息 1009元，以及 8700元自 2022年 8月 1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3.
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诉讼
风险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法庭三号审判庭依法适用
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你
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1）宁0106民初6797号

宁夏天启葡萄酒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陆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你们运输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宁 0106民初 67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告
宁夏天启葡萄酒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宁夏陆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运输费用 26359元及
逾期付款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4.35%自2021年5月11日起计
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宁夏陆业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你们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韩福州：

原告李风莲与被告韩福州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请：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交付位于银川市金凤
区盈南家园29-3-602室住房；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向
原告支付房屋占用期间的房租 41666 元（2018 年 3 月 22
日-2022年5月22日），并按照1万元租金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自
2022年5月22日至实际交房之日的租金；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当事
人须知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1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馨视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原告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与被告宁夏馨视界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
偿还原告代其先行支付给樊宝宝的工伤保险待遇83979.7元，
并以 83979.7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7%计算支付自2022年7月7日至款
项付清之日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当事人须知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11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威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陈建兵、陈佳辉：

本院受理的原告郭勇辉与被告石嘴山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川分行、第三人宁夏威翔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陈建兵、陈佳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
初 84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郭勇辉的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公告费700元，合计800
元，由原告郭勇辉负担。本院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民事审判庭 705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宋洪智：

本院受理原告邢玉峰与被告宋洪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02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宋洪
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邢玉峰借款本金 410000元及利息
5271.23元；自2022年6月27日起，以借款本金410000元为基数，按照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3.7%计算利息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26元、保全
费2620元、公告费700元，由被告宋洪智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恺：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万江诉被告张恺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决被告偿还原告欠款 2298
元；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洁司法监督卡、扫黑除恶告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八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可建节能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原告刘春天诉你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宁夏中诚信建设工程咨
询事务所（有限公司）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对《宁夏
中诚信建设工程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工程造价鉴
定意见书》提出异议的期限截止公告送达期限届满
之日起7日内，若未按期提交鉴定异议说明，则定于
公告送达期满后第10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下午14
时 30分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八法庭依法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5019号

姚丽莉：

本院受理原告郝文静与被告蔡晓瞳、姚丽莉追偿权纠纷一
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被法院扣除
的资金，本金 54181.50元，利息 8100.80元，合计 62282.30元；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7427号

张小宁：

本院受理原告赵红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
起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
息（按年利率3.7%计算，自2022年8月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
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
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金龙：

本院受理原告邵宁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要
求你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利息39451.94元（利息自2014
年6月29日暂计算至2022年4月4日，计算方式详见明细
表），要求利息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你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诗淼：

本院受理原告段向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85000元，利息10015.85元（以
185000元为本金，按一年期LPR利率自2021年1月1日暂计
算至 2022年 6月 6日，判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暂共计
195015.85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刘文龙：

本院受理原告吴锦荣与被告刘文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吴锦荣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欠款 41000元；2.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上述款项从 2018年 7月 21日至 2021年
12月 28日（暂计算至起诉时止）的利息 5000元；3.本案的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告知书、书记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分别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成：

本院受理的张谷江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0022号民事判决，依法判
令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张谷江支付
房屋租金及采暖费 9140元，并支付利息 1000元，以
上合计 10140元，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
354 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120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成：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诉被告马成信
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21778.62
元、利息5306.46元、违约金1290.51元、分期手续费0元、管理类费用70元，共
计28445.59元（利息算至2022年1月17日账单日），2022年1月18日以后的利
息继续主张至透支款项还清为止；2.案件受理费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由被
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
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901号

雍绍魁：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景支行与雍绍魁信
用卡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
金 18099.02元、利息 8095.51元、费用 6916.3元（利息及费用计算至
2019年 3月 19日，此后利息按照《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
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以上合计 33110.83
元；2.本案的诉讼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
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
30分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2720号

银川瑞索商贸有限公司、银川北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刘健：

原告金佳与被告银川瑞索商贸有限公司、银川北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刘健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12720号民事判
决，判令：一、被告银川瑞索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金佳
借款本金 710060元及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利息 623942.50元，并按照年利率 11.1%向
原告支付 710060元借款自 2022年 4月 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
被告银川北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刘健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该责
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银川瑞索商贸有限公司追偿。因本院
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2022）宁 0104民初 12720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7室）领取，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5449号

王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
被告偿还信用卡本金 11699.22 元，利息 1499.03 元，费用
957.67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 2022年6月15日止，此后利
息及费用请求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上合计 14155.92
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宋德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信用
卡透支本金 9195.70 元、利息 4266.02 元、费用
6334.22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2019年11月15
日止，此后利息及费用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10时0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忆馨：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信用卡
透支本金 31139.65 元、利息 1803.29 元、费用
2460.03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 2022年 6月 15
日止，此后利息及费用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邓锐：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29489.50
元、利息 6137.01 元、费用 5719.19 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
2021年 11月 15日止，此后利息及费用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赞赞：

本院受理原告叶苏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要求你偿还借款 22394.17元，本案
诉讼费由你们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
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海涛、李文军、李雯雯：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鑫沙河设备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
1.依法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20年1月21日签订的《工程机械租赁合同》；2.依法判令
被告一向原告支付使用费、违约金、维修费用共计 110354. 53元，其中：(l)使用费：
69391.43元（按照台班费890.63元／日，计算自2020年1月21日至2020年6月30日，共
计161日，共计143391.43元，扣减已付款的74000元）；(2)违约金：24353.1元；(3)维修费：
16610元；3.判令被告二、被告三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
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1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石嘴山艾博君康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舒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与被告石嘴山
艾博君康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6298号民事判
决书，判令：被告石嘴山艾博君康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自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宁夏舒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司支付
货款 98335元及利息 3425元，并按照年利率 3.8%支付货款 98335
元自 2022年 1月 2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利息。公告
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8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凯泰莱体育设施材料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纳淑玲诉你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
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45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理告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950号

陆学东：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向
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本金 20067.88 元，利息
21182.98元，费用21379.08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2018年11月15日止，此后利息
及费用请求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上合计62629.94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7023号

白国胜：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
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本金 19965.09元，利息
9181.44元，费用 2308.28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 2022年 5月 15日止，此后利
息及费用请求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上合计31454.81元；2.本案全部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
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939号

童海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
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本金 6956元，利息
2360.76元，费用1450.05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2022年3月15日止，此后利
息及费用请求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上合计10766.81元；2.本案全部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魏斌：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支行诉被告魏斌信用卡纠纷一
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39968.04元、利
息25062.28元及费用122325.15元（利息暂算至2022年2月28日，此后利息按宁
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以
上各项共计 187355.47；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五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杨杨：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
诉被告杨杨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
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23719.74 元、利息 4075.24 元、违约金
1350.89元、分期手续费306元，共计29451.87元（利息算至2022
年 1月 23日账单日），2022年 1月 24日以后的利息继续主张至
透支款项还清为止；2.案件受理费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由被
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史新美：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
诉被告史新美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
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19467.05 元、利息 2460.92 元、违约金
1040.50 元、分期手续费 216.80 元、管理类费用 6 元，共计
23191.27元（利息算至2022年1月17日账单日），2022年1月18
日以后的利息继续主张至透支款项还清为止；2.案件受理费及
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
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谭惠珍：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
诉被告谭惠珍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
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29313.05 元、利息 5972.52 元、违约金
1738.52元，共计 37024.09元（利息算至 2022年 2月 13日账单
日），2022年 2月 14日以后的利息继续主张至透支款项还清为
止；2.案件受理费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朱聿江：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
诉被告朱聿江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
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21970.91 元、利息 3371.44 元、违约金
1270.19元、分期手续费 0元，共计 26612.54元（利息算至 2022
年 2月 17日账单日），2022年 2月 18日以后的利息继续主张至
透支款项还清为止；2.案件受理费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由被
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902号

李若清：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景支行与李若
清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信用卡
本金 14991.99元、利息 10861.3元、费用 29367.09元（利息及费
用计算至2018年6月15日，此后利息按照《宁夏银行如意信用
卡领用合约》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以
上合计 55220.38元；2.本案的诉讼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40分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2976号

银川瑞索商贸有限公司、银川北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刘健：

原告王鹏与被告银川瑞索商贸有限公司、银川北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刘健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作出（2022）宁0104民初12976
号民事判决，判令：一、被告银川瑞索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偿还原告王鹏借款本金1686000元及截至2022年3月31日利息1537540.23元，
并按照年利率 11.1%向原告支付 1686000元借款自 2022年 4月 1日起至本判决
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银川北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刘健对上述借
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该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被
告银川瑞索商贸有限公司追偿。因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2022）宁 0104民
初12976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7室）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建斌：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
20000元，利息 21600元（利息自 2013年 5月 23
日算至 2022年 5月 23日，剩余利息算至被告实
际付清本金为止），以上共计 41600元；2.判令本
案诉讼费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审判人员告知书和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9时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299号

宁夏腾龙艺发建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原告宁夏博匠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腾龙艺发建设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该案已审理终结，本院
已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11299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宁夏
腾龙艺发建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宁夏博匠建材有限公司货款 409700 元、违约金
74770.25元，并按日利率 0.05%支付货款 409700元自 2022年 9
月 2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的违约金。因本院无法向你
公司直接送达（2022）宁0104民初11299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813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764号

兰云霞：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兴庆支行诉你、包瑞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包瑞
于 2016年 10月 19日签订的《个人二手住房贷款合同》；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包
瑞、兰云霞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231219.39元、利息 3651.93元、罚息 110.5元（利
息、罚息暂计算至2021年6月1日，顺延计算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3.请求依法
判令原告对被告包瑞、兰云霞提供的位于银川市兴庆区光华家园15号楼 l单元
602 室房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房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以上合计：
234981.89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独
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磊：

本院受理原告兰海霞诉被告马磊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
向原告偿还借款13776元；2.本案诉讼费及相
关费用均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
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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